
1 
 

附件 1  桃園市機關學校設備汰換補助申請表 

       申請序號(審核單位填)：               

基本資料 

申請機關(學校)全銜： 

電號: □□-□□-□□□□-□□-□ 

用電戶名： 

電號地址：□同隨申請表檢附之電費收據影本地址 

郵遞區號□□□-□□            (市、縣)            (區、市、鎮、鄉)         (里、村) 

(路、街)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號之        樓 

聯絡人姓名： 

聯絡電話： 

行動電話： 

Email： 

設備汰換申請品項(得複選) 

□無風管空氣調節機/接風管空氣調節機；□冰水主機/中央空調；□LED 燈泡；□天井燈 

□筒燈暨嵌燈；□辦公室照明(T8/T9/T5)；□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  

(請勾選汰換項目，詳參閱註 1、註 2) 

申

請

文

件 

項目 
檢附資料 

是 否 

1.桃園市機關學校設備汰換補助申請表(附件 1) □ □ 

2.最近一期台電公司電費單影本 □ □ 

3.補助設備規格及證明文件 □ □ 

4.其它佐證資料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□ 

申請設備汰換產品資料(請自行增列表格) 

序號 設備名稱 型號 原設備規格 
新設備規格 

(冷氣：額定冷氣能力；
照明：發光效率) 

新設

數量 

單價

(元) 
總價(元) 補助金額(元)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合         計   

預估經費分攤明細表 

分攤機關名稱 分攤比例 分攤金額(元) 補助計畫名稱 備註 

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  本計畫  

申請單位自籌   無  

(其它補助機關)     

合計 100%  - - 

註 1:設備汰換補助項目(1)無風管空氣調節機/接風管空氣調節機(台/kW)、中央空調/冰水主機(台/RT)；(2)辦公室照明

(T8/T9/T5)(具)；(3) LED 燈泡(顆)；(4)天井燈(盞)；(5)筒燈暨嵌燈(盞)；(6)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(盞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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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2:設備汰換補助額度(1)無風管空氣調節機/接風管空氣調節機:額定總冷氣能力每kW補助新臺幣2,500元，且補助費用不得逾50%、

(2)中央空調/冰水主機：每 RT補助 5,000 元，且補助費用不得逾 50%；(3)辦公室照明:補助 50%汰換費用，惟每具補助單價不

得逾新臺幣 800 元(4) LED 燈泡(顆):補助 50%費用，惟每顆補助單價不得逾新台幣 50元；(5)天井燈(盞): 補助 50%費用，惟

每盞補助單價不得逾新台幣 2,000 元；(6)筒燈暨嵌燈(盞):補助 50%費用，惟每盞補助單價不得逾新台幣 200 元。； (7)室內

停車場智慧照明:補助 50%汰換費用，惟每盞補助單價不得逾新臺幣 600 元。 

註 3:為辦理補助，於必要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及使用申請單位相關資料，並針對提供之電號進行用電量變化比較分析。依個人資

料保護法、營業秘密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，本人已確實詳閱上述之同意內容，並且同意提供相關資料以供本府及經濟部使用。 
本欄由本府經濟發展局審核人員填寫_設備汰換類 

※處理情形： 

□通過 □部分通過 

 

 

□未通過 

※核定金額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元 
審核人： 

 

 

覆  核： 

*核定數量 

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    臺/kW 

接風管空氣調節機     臺/kW 

中央空調/冰水主機     臺/RT 

辦公室照明 _____具 

LED 燈具 _____盞 

天井燈_____盞 

筒燈暨嵌燈_____盞 

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___盞 

 

 


